
市府各支用機關員工健（勞）保費繳納作業流程圖
（1至10月份）

發送保險費繳款單（於次月25日前）

電連存帳

1.依健保署、勞保局傳
送之扣帳檔案查對各
機關明細科目餘額後
轉帳代繳
2.將代繳費款解繳至
健、勞保費專戶

附圖二

申報加退保及異動資料

傳送轉帳代繳戶
應扣保費檔案

（第1次扣帳前3日）

發送收據（於次2個月2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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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出納)

（於次2個月10日前）

填製

付款憑單

會計室

填製

付款憑單

會計室

（次2個月1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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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各支用機關員工健（勞）保費繳納作業流程圖
（11至12月份）

電連存帳

申報加退保及異動資料

代庫銀行

支用機關
健保署
（勞保局）

計算員工

自付保費

人事室

核算機關

負擔保費

人事室

補繳現金差額

（填製代扣繳費用存入憑證）
秘書室(出納)

（次年1月10日前）

填製

付款憑單

會計室

填製

付款憑單

會計室

（次年1月10日前）

代扣繳專戶
機關明細科目

發送11月份及12月份（預開）
保險費繳款單（於12月25 日前）

1.持保險費繳款單
（填製代扣繳費用支出憑證）

至代庫銀行或
其分行

2.加蓋收款章
取據核銷
秘書室(出納)

（次年1月15日前）

1.依代扣繳費用支出憑證
查對機關明細科
目餘額後轉帳代繳

2.將代繳費款解繳
至健勞保費專戶

3.將繳款明細資料
彙送健保署銷帳

財政局

支付科

附圖三



計算員工

自付保費

人事室

（月初或上月底）

市府各支用機關員工公保費繳納作業流程圖

填製

付款憑單

會計室

電連存帳
代扣繳專戶
機關明細科目代庫銀行

核算機關
負擔保費
人事室

（當月15日前）

補繳現金差額
（填製代扣繳費用存入憑證）

秘書室(出納)

（當月15日前）

1.依代扣繳費用支出憑證
查對機關明細科目
餘額後轉帳代繳
2.將代繳費款解繳
至公保費專戶

支用機關

網路申報異動資料
人事室（當月15日前）

臺灣銀行

公教保險部

1.檢核

2.不符之通知

1.自行填製繳款單
（即入帳通知）

及代扣繳費用支出憑證
至代庫銀行或
其分行

2.加蓋收款章
取回核銷
秘書室(出納)

（當月15日前）
財政局

支付科

附圖四



寬估每月應繳
之公用事業費款
秘書室
（年初）

市府各支用機關公用事業費款繳納作業流程圖

財政局

支付科

填製付款憑單

（暫付款）

會計室

電連存帳
代扣繳專戶機關明細科目

代庫銀行

彙整當月份
公用事業費款
繳費收據
秘書室

（1至11月）

支用機關

發送繳費收據

公用事業機構發送繳費通知

1.依公用事業機構
傳送之扣帳檔案
查對各機關明細
科目餘額後轉帳
代繳

2.將代繳費款解繳至
公用事業機構
公用事業費款專戶

扣款後

扣款前

補繳現金差額
（填製代扣繳費用
存入憑證）
秘書室(出納)

（每月遇案）

彙整12月份扣繳
之公用事業費款
收據辦理轉正
及支出收回
秘書室
會計室

（年度結束前）

填製付款憑單

(實支撥補)

會計室

傳送公用事業費款
轉帳代繳戶
應扣費款檔案

年底

年初
1至11月

附圖五



市府各支用機關各項費款繳納作業流程圖

填製付款憑單

會計室

電連存帳 代庫銀行

各項費款

應納帳戶
各機關於規定繳費期限前
自行持繳款單據

及「代扣繳費用支出憑證」
送至代庫銀行或其分行

秘書室(出納)

（繳費期限前）

財政局

支付科

附圖六

取回核銷
秘書室(出納)

支用機關

由代庫銀行確認後
將該款項
自代扣繳專戶轉出
撥入各項費款帳戶

於繳費單據
加蓋收款章
代庫銀行

代扣繳專戶機關明細
科目


